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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浙

江梦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梦家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梦家投资”，与梦天控股合称“转让方”）、实际控

制人余静渊、范小珍与嘉兴汇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

汇芯”“受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曹勇签订《关于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方合计向受让方转让其持

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84,5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6.8636%）。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各方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息披露、减持额度的规定。

同时，受让方承诺，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其过户完成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前，梦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66,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4.54%。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梦天控股，

实际控制人为余静渊、范小珍夫妇。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梦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50,715,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7.68%；受让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5,284,5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6.8636%。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要

约收购，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协议转让的转让方与受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各方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等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息披露、减持额度的规定。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转让尚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等程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及通过

审批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梦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梦家投资、实际控制人余静渊先

生、范小珍女士的通知，梦天控股、梦家投资、余静渊先生、范小珍女士于 2025

年 11月 17 日与嘉兴汇芯、曹勇先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梦天控股、梦家投

资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嘉兴汇芯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84,5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6.8636%。

转让方名称 浙江梦天控股有限公司、嘉兴梦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名称 嘉兴汇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股份数量（股） 15,284,500

转让股份比例（%） 6.8636
转让价格（元/股） 17.4592

协议转让对价（元） 266,855,142.4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偿还安

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

的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前

后，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如下：

主体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完成后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数量（股）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比例（%）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数量（股）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比例（%）

梦天控股 124,500,000 55.91 113,365,500 50.91

梦家投资 16,600,000 7.45 12,450,000 5.59

范小珍 13,280,000 5.96 13,280,000 5.96

嘉兴梦悦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300,000 3.73 8,300,000 3.73

余静滨 3,320,000 1.49 3,320,000 1.49

合计 166,000,000 74.54 150,715,500 67.68

嘉兴汇芯 0 0.00 15,284,500 6.86

注：上表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项之和可能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如下：

1、转让方 1

转让方 1 名称 浙江梦天控股有限公司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104MA27YK5F15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余静渊

成立日期 2016/08/26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20,000,000 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 120,000,000 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潮路 456 号 1739 室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长江路 88 号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股东：余静渊持股 60%、余晚婧持股 20%、余静滨持股 20%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转让方 2

转让方 2 名称 嘉兴梦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421MA28AK04XY

□ 不适用

执行事务合伙人 余静渊

成立日期 2016/08/05

出资额 人民币 16,000,000 元

实缴资本 -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隆全路 48 号 6 号楼 201 室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长江路 88 号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股东：余静渊持有 90%合伙份额、范小珍持有 10%合伙份额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如下：

受让方名称 嘉兴汇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受让方性质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402MAEX5Y7H6M

□ 不适用

执行事务合伙人 嘉兴芯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曹勇）

成立日期 2025/10/11

出资额 10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

楼 217 室-49

主要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滨路 3288 号联想后海中心 A 座 1713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合伙人：嘉兴芯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

合伙份额；嘉兴恩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99%

合伙份额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转让方及受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关系，

双方除本协议外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 年 11月 17 日，嘉兴汇芯、曹勇与梦天控股、梦家投资、余静渊、范

小珍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订主体

甲方一：梦天控股；甲方二：梦家投资

乙方（受让方）：嘉兴汇芯

丙方一：余静渊；丙方二：范小珍

丁方：曹勇

（甲方一和甲方二合称为甲方或转让方，丙方一和丙方二合称丙方或实控人。

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合称为“各方”，或单称为“一方”，具体视文义要求而定。）

（二）本次协议转让及标的股份

2.1 甲方一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1,134,500股股份（于签署日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5.0000%）、甲方二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4,150,000 股股份（于



签署日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8636%，合称“标的股份”）及前述标的股份对应

的全部股东权益（包括与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表决权等法律法

规、监管部门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转

让给乙方；

2.2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三）股份转让程序及价款支付安排

3.1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约为 17.4592元/股，本次标

的股份转让中，乙方应当向甲方一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194,399,462.40元整（大写壹亿玖仟肆佰叁拾玖万玖仟肆佰陆拾贰元肆角零分），

乙方应当向甲方二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72,455,680.00 元整（大写

柒仟贰佰肆拾伍万伍仟陆佰捌拾元整）。

3.2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签署后 1个工作日内，乙方或乙方指定主体向甲

方一支付人民币 20,000,000.00 元整（大写贰仟万元整），作为本协议的履约保

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该等履约保证金应支付至以甲方一名义开设的银

行共管账户（共管账户须在甲乙方认可的银行完成设立,以下简称“共管账户”）。

3.3 转受让各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递交本次交

易合规性确认（即取得交易所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

的必要申请资料。后续根据交易所的要求及时补充必要手续并向交易所提交补充

资料（如涉及）、缴付相应的手续费等费用。

3.4 在取得交易所出具的本次股份转让合规确认函后 3个工作日内，乙方向

甲方一和甲方二支付至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50%（含保证金），即乙方向甲方一

支付人民币 77,199,731.20 元整（大写柒仟柒佰壹拾玖万玖仟柒佰叁拾壹元贰角

零分），乙方向甲方二支付人民币 36,227,840.00 元整（大写叁仟陆佰贰拾贰万

柒仟捌佰肆拾元整）（以上合称“首期付款”）。

3.5 在甲方收到第 3.4条规定首期付款后 3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保证上市公

司向中登公司提交标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申请文件，甲方、乙方共同办理标的股

份的过户手续。

3.6 标的股份完成过户、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一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50%，即人民币 97,199,731.20元整（大

写玖仟柒佰壹拾玖万玖仟柒佰叁拾壹元贰角零分，乙方向甲方二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总额的 50%，即人民币 36,227,840.00 元整（大写叁仟陆佰贰拾贰万柒仟捌佰

肆拾元整）（以上合称“二期款项”）。

3.7 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乙方根据甲方一、

甲方二要求配合将共管账户的资金支付至甲方一、甲方二指定账户或配合解除对

共管账户的监管。

3.8 乙方按照第 3.6条约定支付完毕二期款项后，即视为乙方已完成全部股

份转让价款的支付。乙方按期支付二期款项当日，乙方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自动

转为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四）协议生效、变更和终止

4.1 本协议自法人甲方及乙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自然人丙方及丁方

签字之日起生效。

4.2 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或补充协议。

在变更或补充协议达成以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4.3 一方如发生任何可能对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或对标的股份有重大

影响的情况时，应及时书面通知其他方。各方根据具体情况，可协商相应修改本

协议。

4.4 本协议履行期间任何一方不得在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形下转

让本协议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利益或义务。

4.5 在不影响一方可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和救济的情况下，本协议在发生下

列任一情形时终止：

(1)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终止；

(2) 各方根据本协议中违约责任的规定终止本协议；

(3) 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五）违约责任

5.1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或者履

行义务、责任不符本协议约定的；或者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或承诺被证

明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或者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即构成违约。

5.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且超过 15日仍无法

恢复履约、更正或消除影响的，其他方（“守约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并解除本协



议，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乙方、丁方违约的，乙方已支付的

履约保证金及期间利息归甲方所有，若届时标的股份尚未完成过户且乙方已经支

付部分股份转让价款的，甲方应向乙方全额退还其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利息

（不包含履约保证金）；甲方、丙方违约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履约保证

金金额的违约金，同时履约保证金在共管账户期间产生的利息归乙方所有，若届

时标的股份尚未完成过户且乙方已经支付部分股份转让价款的，甲方应向乙方全

额退还其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履约保证金及相应利息。

5.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约方”）违约的，其他方（“守约

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违约方在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 15日内予以纠正；

违约方在前述期限内未能纠正的，则守约方有权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

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1）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2）中止履行守约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待违约方纠正违约行为后恢复

履行。守约方中止履行义务的，不构成守约方的违约；

（3）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该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

（4）以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或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该终止或解除书面通

知送达之日终止或解除；

（5）本协议和适用法律赋予的其他权利和/或救济。

四、其他情况说明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

化，不会对公司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

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2、转让方和受让方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息披露、减持额度等相关规定。

3、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

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转让尚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

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等程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能否最终完成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将根据上述股东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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